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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15〕1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学术会议管理 

与资助办法》的通知 

各有关部门： 

为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，规范并加强东北大学学术会议

的管理工作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东北

大学学术会议管理与资助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15年 12月 31日 

 

 

    东北大学文件××

×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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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学术会议管理与资助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依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会议费管理实施细

则》及《关于来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细则》，为营造浓厚的校园

学术氛围，规范并加强东北大学学术会议的管理工作，结合学校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适用本办法的学术会议主要指：由我校主办或承办

的各类有利于提高学校学术水平、促进科研发展的学术会议。 

第二章  会议分类 

第三条 学术会议分为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。 

（一）国际学术会议是指与会代表来自 3个或 3个以上国家

和地区且国外代表不少于会议全体代表总数的 15%的学术会议，

及与会外国代表不少于全体参会代表总数 20%的双边会议。 

（二）国内学术会议是指与会代表全部来自我国境内的学术

会议。 

第四条 根据规模和重要性等指标，本规定所指的国际学术

会议分为重大国际学术会议和一般性国际学术会议。 

（一）重大国际学术会议包括：重要国际组织参与或支持的

会议，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国际会议，邀请外国政府现职部长级

（含部长级）以上官员、前政要和国内外有重要影响人士参加的

高级别国际会议。外宾人数在 100 人以上或会议总人数在 400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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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社科类国际学术会议；外宾人数在 300 人以上或会议总人

数在 800 人以上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学术性国际会议。 

（二）一般性国际学术会议包括：外宾人数在 100 人以下或

会议总人数在 400 人以下的社科类国际会议；外宾人数在 300 人

以下或会议总人数在 800 人以下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性

国际会议。 

第五条 国内学术会议按照组织会议单位的级别划分为国家

级学会会议、国家级学会二级学会会议、行业性与区域性学术会

议、省级学会会议以及其他国内学术会议。 

第三章  会议管理 

第六条 东北大学对学术会议实施预报制度。国际、国内学

术会议举办部门应于每年9月30日前将下一年拟举办的学术会议

向科学技术处预报备案。 

第七条 会议需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批，通过后提交学校相

关部门审核。 

（一）国际学术会议审批工作须遵照《东北大学举办国际会

议管理办法（草案）》，由国际合作交流处归口管理。 

（二）国内学术会议的申报、审批及管理工作由科学技术处

归口管理。 

第八条 学术会议举办部门应至少在会议召开前4个月向科

学技术处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：《东北大学学术会议申报表》(附

件1)、会议简介、会议议程和日程、出席名单。若是系列学术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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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还需提交前三届会议情况介绍、出席人员名单、会议主题、

会议日程等材料。 

第九条 学术会议必须提前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举行，在申

办或举办过程中不得做出超出授权范围的会议安排或承担额外

的义务。未获批准的学术会议一律不得以东北大学名义举办，如

若举办由会议负责人全权负责。 

第十条 会议举办部门应认真做好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，

需要学校和有关部门支持的，由科学技术处负责协调。 

第四章 经费资助 

第十一条 会议经费由举办部门通过收取注册费和其他渠道

争取资助或赞助解决，原则上“以会养会”，自负盈亏。 

第十二条 根据会议的具体情况及规模，学校将提供一定的

经费资助。 

（一） 资助标准 

主办或承办国际重大学术会议一般给予5万元经费资助（最

高不超过10万元）；一般性国际学术会议一般给予3万元经费资

助（最高不超过5万元）；主办或承办国家级学会会议一般给予3

万元经费资助（最高不超过5万元）；主办或承办国家级学会二

级学会会议及行业性与区域性学术会议一般给予1万元经费资助

（最高不超过3万元）；主办或承办省级学会会议给予0.3万元一

般经费资助（最高不超过0.5万元）。超出上述资助额度的特别

重大会议资助须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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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资助申报程序 

学术会议经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（国际学术会议需要提供国

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供审批证明、相关部委批件及会议申请材料），

填写《东北大学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提交到科学技

术处，学校将根据会议举办情况，决定是否给予经费资助。 

第十三条 资助经费列入会议费预算，必须直接用于会议支

出，开支范围包括：住宿费、交通费、餐费、印刷资料费、公杂

费、劳务酬金。举办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开支

标准，且举办单位所在学院、课题组对会议的资助不得少于会议

总资助金额的三分之一。资助经费的结余经费由学校回收。 

第五章 会议总结 

第十四条 会议结束后举办部门应做好会议总结工作，并于

会议结束后两周内报送科学技术处。 

（一）书面总结材料： 

1．会议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主题、举办单位和学术负责人，

与会中（含港澳台）外宾实到人数及具体名单，收到中、外论文

数量； 

2．会议内容，如与会国内外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

向，注意述评结合； 

3．会议论文集出版情况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会议论文和

信息需做特殊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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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会议有关的文字材料（包括所有报批材料、领导或

重要来宾发言稿、来宾签到簿、会议论文集等）、重要照片、录

音录像等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此前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科学技术处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